
附件

钦州市推进“一事通办”改革工作任务细化表

	序号
	工作任务
	主要内容
	牵头部门
	责任单位
	完成时限
	备注

	一
	优化再造流程，创新审批模式
	1. 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再造推进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按计划推进
	

	
	
	2. 推行“前台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综合窗口出件”审批模式，实行“一窗受理、集成服务”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持续推进
	

	
	
	3. 建立健全改革配套制度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二
	推进“一事通办”利企便民改革
	1. 梳理编制“一次性告知（限时办结）清单”“最多跑一次”“一次不用跑”“不止跑一次”清单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9月底前
	

	二
	推进“一事通办”利企便民改革
	2. 以群众和企业办好办通“一件事”为标准，对涉及多部门事项编制“一事通办”办事清单和办理流程图
	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委、市教育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住建委、市卫计委、市工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

	

	
	
	3. 推行审批服务“马上办、网上办、就近办、一次办”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9月底前
	

	
	
	4. 实行“一次性告知、一张表受理”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5. 制定完善“一事通办”审批服务标准规范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二
	推进“一事通办”利企便民改革
	6. 推进重点领域、重点事项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（1）深化投资项目审批改革
	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委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保局、市住建委、市水利局、市地震局等有关部门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2）深化商事登记改革
	市工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商事制度改革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3）深化住房领域尤其是不动产登记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国土资源局、市住建委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4）深化教育领域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教育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5）深化卫生领域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卫计委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6）深化民政领域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民政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二
	推进“一事通办”利企便民改革
	6. 推进重点领域、重点事项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（7）深化社保领域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人社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8）深化公安领域“一事通办”改革
	市公安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
	（9）深化水电气服务利企便民改革
	市住建委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三
	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打造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“一张网”
	1. 加快推进网上办事互联互通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2. 加快推进数据信息共享
	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3. 创新行政审批监管模式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
	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四
	健全完善政务服务体系
	1. 推动园区政务服务大提升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2. 推进“应进必进”，优化办事网点布局
	市行政审批局
	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3. 创新基层政务服务模式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五
	建立行政审批“容缺受理”机制
	梳理“容缺受理”事项清单，建立健全“容缺受理”制度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六
	持续开展“减证便民”行动
	加大力度刀刃向内清理各类无谓证明，配合建立规范自治区、市、县区、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五级保留和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
	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七
	加强中介服务管理
	1. 对中介服务事项实行清单管理和动态管理
	市编办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2. 加强中介服务市场管理
	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发改委、市编办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八
	全面深化政务公开


	1. 推进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
	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、市行政审批局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持续推进
	

	
	
	2. 加强改革宣传和政策解读，深化重点领域政府信息公开
	
	
	
	

	九
	推进统一政务咨询投诉举报平台建设
	1. 整合咨询投诉举报热线，将工商、质监、食品药品、价格、医疗卫生等其他领域的政务热线整合到统一的热线平台进行管理
	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	市卫计委、市食品药品监管局、市工商局、市质监局、市物价局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9年12月底前
	

	
	
	2. 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
	
	
	
	

	十
	强化事中事后监管
	1. 建立健全监管体制机制
	各行业行政主管部门
	
	2019年6月底前
	

	
	
	2. 全面实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	市工商局、市编办、市法制办
	市商事制度改革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	

	
	
	3. 加快建设社会信用监管体系，健全“一事通办”信用联合奖惩机制
	市发改委、市工商局、人行钦州市中心支行
	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，各县区人民政府，钦州港区管委
	2018年12月底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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